 小型真空冻干机管理规定 
第一条 预约制度

ALPHA-14型真空冻干机提前预约使用时间，并填写《仪器使用预约申请单》，管理老师根据预约的先后顺序安排使用。

第二条 培训与考核

使用者必须参加管理老师将不定期组织的使用技术和注意事项培训，经考核合格后，，由管理老师具体安排使用时间。不经培训或考核未通过者不得操作相关仪器设备。

第三条 使用注意

1.使用仪器时必须认真详实填写使用记录、实验室开放记录本和值日生工作完成登记本。

2.使用仪器过程中出现故障及异常情况应立即向管理老师报告，并如实记录。

3.不经管理人员同意任何人（含值班人员）不得私自使用该设备。否则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4.保持实验室卫生整洁，实验人员必须穿实验服，无关物品和试剂不准带入实验室，用后清理仪器及实验室。

5.使用后，须经管理老师检查合格后方可离开；离开前注意检查各种电源、水、门、窗等是否关闭好，特别是空调等电器是否安全。

6.实验过程中，不允许随意打开任何抽屉和柜门，动用实验无关的物品。

7.违反以上规定，管理老师有权终止其继续使用该设备。

第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吉林大学国家级化学•生命科学专业实验教学示范中心
2011年4月6日
